
云南省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草案）
（公开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利用和管理，根据《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以下简称澄江化石地）的保护、利用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澄江化石地的保护范围划分为三级保护区：
（一）一级保护区为经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面积为5.12平方公里；
（二）二级保护区为遗产地以外的缓冲区，面积为2.2平方公里；
（三）三级保护区为缓冲区以外、澄江县行政区域以内的化石点和有保护价值的区域。
保护区的具体范围由玉溪市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
第四条　澄江化石地的保护应当遵循科学规划、保护优先、统一管理、合理利用的原则。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玉溪市人民政府、澄江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澄江化石地保护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将澄江化石地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澄江县人民政府以及右所、九村、海口等镇人民政府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澄江化石地的有关保护工作。
第六条　玉溪市人民政府承担澄江化石地管理职责的机构（以下简称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具体负责保护范围内的遗产资源保护管理、开发利用和行政执法等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城乡建设、公安、工商管理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澄江化石地的保护管理工作。
第七条　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

（一）宣传、贯彻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拟定并组织实施保护规划和其他专项规划；
（三）制定有关保护和利用等制度措施；
（四）组织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

（五）组织调查化石资源分布，收集、整理相关研究成果；

（六）组织开展有关宣传教育、业务培训、科学研究、参观、旅游和对外交流等活动；

（七）汇集、保存、管理各单位在保护范围内开展科学研究、教学实习、标本采集的活动成果副本和化石标本；
（八）依法集中行使保护范围内的部分行政处罚权；
（九）玉溪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章  保护与管理
第八条　澄江化石地保护规划由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依法组织编制，报玉溪市人民政府批准。
经批准的澄江化石地保护规划不得擅自修改；确需修改的，按前款规定办理。
保护范围内的其他规划应当与澄江化石地保护规划相衔接。
第九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审批项目时，涉及保护范围内的土地、矿藏、森林、野生动植物、水、旅游等资源，应当征求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意见。
第十条　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澄江化石地保护监测制度，对自然资源和相关活动进行监测，并将监测情况报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和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健全澄江化石地科学研究、科考、发掘、零星采集化石的许可、登记、验收等制度。
在发掘、零星采集澄江化石过程中需要占用耕地、林地等的，应当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并按照规定给予补偿；致使耕地、林地损毁或者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发掘、零星采集者应当进行恢复治理。
第十二条　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应当建立边界重要拐点坐标系统，根据划定的保护范围设置界桩和标识。
管理或者使用澄江化石地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设置必要的解说牌、展示栏、栈道、厕所、凉亭等公共设施；在危险地段和重要区域设置警示、导引、安全护栏等标识、保护设施。

界桩和标识不得擅自移动或者损毁。
第十三条　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应当组织对澄江化石群层位分布进行详细勘查或者根据科学研究单位、高等院校等的有关科学研究成果，确定并公布已发掘化石层位点和潜在化石发掘点。
第十四条　在保护范围内发掘化石标本的，发掘单位应当向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提交审批机关批准文件及发掘方案、发掘区自然生态条件恢复方案等相关资料，并接受其监督。

进入保护范围内开展科考、影视拍摄等活动，应当报经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同意。
第十五条 在保护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使用电、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污水、烟尘达标排放，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保护范围内的村容村貌应当与澄江化石地周边环境相协调。
第十六条  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澄江化石地质遗迹和地质景观信息库，公示相关信息，检查保护状况，完善保护管理措施。　
第十七条　一级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建设与保护、展示澄江化石无关的建筑物、构筑物；
（二）损毁地层、地质剖面和构造；
（三）二、三级保护区禁止的行为。
第十八条　二级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新建宾馆、饭店、培训中心、疗养院等建筑物；
（二）勘查、开发矿产资源；
（三）挖沙、采石、取土、深掘土地等损害化石保护的活动；
（四）新开垦土地；
（五）三级保护区禁止的行为。
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镇人民政府按照规划，控制啰哩山自然村居民住宅区扩展，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土地用途，控制交通设施建设，采取措施对进入二级保护区的车辆进行交通管制。
第十九条　三级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擅自发掘澄江化石；
侵占、覆盖澄江化石剖面；
擅自开荒、填埋自然沟谷。

　　在三级保护区内，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应当会同国土资源、林业、水利等有关部门执行自然风貌恢复与检查验收制度，采取措施治理生态环境，恢复自然植被。
第二十条　单位和个人在生产、建设等活动中发现澄江化石的，应当保护现场，并及时向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或者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机构或者部门应当在24小时内赶赴现场，并在7日内提出处理意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哄抢、私分、藏匿澄江化石。
第三章  开发与利用
第二十一条　鼓励依法利用澄江化石地资源开展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科普教学、科普宣传、文化旅游等活动。
利用澄江化石地资源开展旅游活动的，实行旅游人数总量控制。控制数量由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和澄江县旅游主管部门按照合理容量核定。
第二十二条　利用澄江化石地资源开展经营活动的，依法实行有偿使用，单位和个人应当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保护范围内的经营项目应当符合澄江化石地保护规划，并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取得经营权。
第二十三条　未经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授权，不得使用注册的澄江化石地标识、标志。

第二十四条  发掘单位在发掘活动结束后30日内，应当将发掘获得的全部化石清单如实报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备案，发掘出的重点保护化石，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保存。
澄江化石收藏单位应当建立化石档案、安全、检查、移交等制度。
第二十五条　发掘出无馆藏价值的一般保护的澄江化石，由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依法处置。

重点保护的澄江化石和一般保护的澄江化石按国家有关规定认定。
第二十六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将合法收藏的澄江化石捐赠给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指定符合收藏条件的化石博物馆收藏。受赠单位应当对捐赠者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七条  利用澄江化石进行影视拍摄、展览等活动的，应当制定化石保护预案，落实保护措施。

利用澄江化石到境外进行科学研究、教学、文化交流、科普展示等活动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八条　禁止擅自买卖重点保护的澄江化石。

在澄江县行政区域内，买卖一般保护的澄江化石，应当在澄江县人民政府指定的场所交易并加贴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统一印制的标识。
第二十九条　公安、海关、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依法没收的澄江化石应当逐一造册登记、妥善保管，并在结案后30日内移交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或者当地国土资源部门依法处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收受贿赂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由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第十七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按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一项规定的，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二项规定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按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一项规定的，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二项规定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三项规定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第四项规定的，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按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一项规定的，没收发掘的化石，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二项规定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三项规定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按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依法收缴化石，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依法收缴非法经营的澄江化石，并处5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关于《云南省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保护
条例（草案）》的说明
一、立法的背景情况
澄江化石地位于玉溪市澄江县境内，因发现地球上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种类最丰富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化石证据而得名，于2012年7月1日成功申报为世界自然遗产，是中国目前唯一的化石类自然遗产，填补了化石类世界遗产在中国遗产领域的空白，被国际科学界誉为“古生物化石模式标本产地”。
2012年5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公布了澄江化石地技术评估报告，对澄江化石地的价值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位于中国云南省的澄江化石地保存了具有独特重要意义的化石遗迹。澄江化石地的岩石和化石展示了杰出的、保存非凡的记录，是距今5.3亿年前寒武纪早期地球上生命的快速多样化的见证。在这一短暂的地质间隙时段中产生了几乎所有主要动物类群的起源。澄江化石地多样化的地质证据代表了化石遗迹保存的最高质量，传承了早寒武纪海洋生物群落完整的记录。它是一个复杂的海洋生态系统最早的记录之一，也是一个进一步认知早寒武纪群落结构的独特窗口”。
目前，国家和本省制定的有关化石类保护方面的法规和规章，难以适应当前对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管理的需要，急需制定《云南省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一是国务院颁布自2011年1月1日施行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较为原则，针对澄江化石地所发现的40多个门类、200余种早寒武纪珍稀动植物化石中有80%属于新种，其唯一性、珍贵性、不可复制性等保护管理情况，需要结合我省实际，制定专门立法进行保护。二是1997年12月25日省政府发布施行的《云南省澄江动物化石群保护规定》，该规定颁布施行19年来，经济社会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申遗成功后，该规定与目前澄江化石地的保护管理形势已不相适应，尤其在机构建设、经费投入、科学研究审批、开发利用、责任落实等方面的规定与世界遗产的保护要求差距较大。三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违法盗采、非法开采、贩卖、走私、黑市交易澄江化石等新情况，需要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关管理规定措施。四是我省在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的制度建设和工作实践方面已经作了很多积极有益的探索，一些好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需要上升为法规予以确认，努力实现“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澄江化石的保护，时任总理温家宝曾四次作出重要批示。吸收借鉴先进经验，加强对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管理，是履行我国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出庄严承诺的重要举措；是保护澄江化石地，现实科学研究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发挥世界遗产品牌价值，实现保护与发展“双赢”，造福遗产地群众的迫切需求；是提升公众保护意识，保护遗产地生态环境，打击盗采、非法贩卖化石等违法行为的重要保障。制定《云南省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非常必要。
二、条例草案的起草和审查过程
2014年，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省人大代表、澄江县县长李朝伟同志领衔提出对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进行保护立法的议案，玉溪市人民政府积极组织成立了条例草案立法起草小组，在认真总结澄江化石地保护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大量调查研究，起草了条例草案,经玉溪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上报省政府。省法制办收到条例草案送审稿后，书面征求了44家省级有关部门和澄江县级人民政府意见，同时上网公开征求了社会各界意见；实地考察了化石地小滥田剖面、帽天山管理所、帽天山首发点；组织召开了立项论证会、部门座谈会、部门协调会、专家论证会；赴楚雄州开展了立法调研，实地走访了恐龙化石和元谋人化石遗址；与省政协开展了立法协商。在条例草案的审查过程中，提前与省人大相关部门联系沟通，共同研究立法框架和思路，在一些基本问题和重点难点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时，每个环节都组织了省人大有关部门和玉溪市政府对该条例草案逐条进行研究和修改，充分吸收采纳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了现在的条例草案。
三、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共5章36条，分为总则、保护与管理、开发与利用、法律责任、附则。主要内容为：
（一）关于保护范围
世界遗产名录所确定的澄江化石地范围为7.32平方公里，即遗产地5.12平方公里、缓冲区2.2平方公里。目前，除化石地范围外，澄江动物化石群省级自然保护区、澄江动物群古生物国家地质公园内及其他区域仍然分布化石点。为了有效保护和科学利用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条例草案将澄江化石地世界遗产保护范围扩大到缓冲区以外、澄江县行政区域以内的化石点和有保护价值的区域，分为三级保护区进行保护。（第三条）
　　（二）关于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职责
　　为了科学有效保护好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结合澄江化石世界自然遗产资源管理、队伍建设、保护投入等实际情况，条例草案明确规定：一是省人民政府、玉溪市人民政府、澄江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澄江化石地保护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将澄江化石地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二是玉溪市人民政府承担澄江化石地管理职责的机构，具体负责保护范围内的遗产资源保护管理、开发利用和行政执法等工作；三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城乡建设、公安、工商管理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澄江化石地的保护管理工作；四是明确了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的有关职责。（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

（三）关于保护与管理

为了科学保护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资源，条例草案：一是对保护区保护规划、监测、科学研究、科考、发掘、零星采集、收集、保存、界桩标识、信息公示等有关保护措施作出具体规定；二是对一级、二级、三级保护区内的有关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行为；三是对违反本条例草案有关规定的违法行为明确了法律责任。（第二章、第四章）
（四）关于开发与利用
为了在保护的基础上，有效开发和利用澄江动物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资源，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条例草案：一是鼓励依法利用澄江化石地资源开展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科普教学、科普宣传、文化旅游等活动；二是明确了利用澄江化石地资源开展经营活动的，依法实行有偿使用；三是明确了未经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授权，不得使用注册的澄江化石地标识、标志；四是明确了发掘出的重点保护化石，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保存；五是明确了发掘出无馆藏价值的一般保护的澄江化石，由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依法处置；六是明确了利用澄江化石进行影视拍摄、展览等活动的，应当制定化石保护预案，落实保护措施。（第三章）



